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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江 山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浙 0881 破 29 号之二

申请人：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4 年 12 月 11 日，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

院提交报告称，其制作的《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

配方案》已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经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第

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且未有债权人等在法定期限内对前述

方案提出异议请求撤销。故请求法院裁定认可。

本院认为，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提请认可的《浙

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已经第一次债权人

会议表决通过，程序合法，在财产处理及分配上能够贯彻保护全

体债权人公平受偿原则，符合有关破产的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浙江

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本院予以认可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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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审    判    员    刘 荣 辉

二 〇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饶 宇 宇

书    记    员    邱 霞 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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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
破产财产分配方案

一、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前提

（一）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公司”）被人民

法院裁定宣告破产。

（二）参与分配的债权必须已经人民法院书面裁定确认的。

二、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

（一）某公司银行账户存款余额（具体以汇入管理人银行账户

金额为准）。

（二）某公司名下浙 H6761R 轻型普通货车处置所得款。

（三）后续可能发生的追回及催收入账的财产。

三、破产财产的分配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，

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

利，该特定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权的，不能清偿部分列为

普通债权。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

定，债务人的破产财产按照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、职工债权、税收

债权、普通债权的先后顺序分配清偿。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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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债权的，按比例清偿。

（三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

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，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。

四、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

（一）分配方式

一般以货币方式进行分配，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

账号，实施转账支付。

（二）分配步骤

管理人将根据破产财产变价的实际进度，制定《破产财产分配

方案实施细则》并报人民法院审查批准。管理人在人民法院确认批

准后直接按照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细则》进行分配，不再另行

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。

（三）分配提存

破产财产分配时，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，管理人依法提存

其分配额。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，管理人予以提存。

五、分配方案的表决与生效

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，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交江山

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能通

过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

债权人会议可以进行第二次表决，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，依法提交

江山市人民法院裁定。

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两年内，如发现尚有应当分配的其他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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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将按本方案进行追加分配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管理人报江山市人民法院许可后执行。

浙江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
